
尤城管函〔2022〕17 号

尤溪县城市管理局
关于县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

第 98 号提案办理情况的答复函

林昭让委员：

你们提出的《关于加强我县物业服务行业监管的建议》提案

收悉。经认真研究，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

随着广大居民生活品位的提高、民主意识的增强和法规政策

的普及以及部分物业公司相对较低的服务品质,致使物业管理问

题越来越成为居民关注、投诉的热点，您提出的建议对于理顺我

县物业管理机制有很大的帮助。我局将从以下方面加强物业服务

企业品质的提升：

一、加强行业监管，规范企业行为。一是健全监督管理机制。

我局积极发挥物业行业主管部门作用，在制度建设、队伍建设、

管理体系等方面下功夫，进一步完善管理机制。召集有关部门召

开物业管理工作联席会，研究部署物业管理重要事项，协调解决

物业管理重点难点问题，共同做好监督管理工作；二是严格考核



制度。根据《福建省城市住宅小区物业服务规范》《三明市住宅

小区物业服务年度工作考评办法（试行）》等有关规定，制定出

台《尤溪县住宅小区物业服务年度考评工作方案》，对信用等级

底、物业服务质量不佳，小区居民反映强烈，尤其是拒不整改存

在问题，不落实安全生产工作的物业企业，将其计入物业服务企

业信用综合评价不良信息档案，通过电子政务、报刊、新媒体、

物业协会微信公众号等予以通报，限制企业在本地区承接新的业

务，直至退出本区域物业服务市场；三是深入开展“点题整治”

专项行动。我局认真贯彻落实《中共尤溪县纪律办公室、尤溪县

监委办公室印发“点题整治”群众身边腐败和不正之风突出问题

的实施方案》，制定出台《关于开展全县范围内物业服务企业侵

占住宅小区业主公共收益专项整治的方案》，开展专项整治行动。

聘请第三方专业机构，主要核查（前期）物业服务合同、公共收

益收支账目、票据、工作台账等相关资料以及公开公示等情况，

根据第三方专业机构核查发现的问题，及时以书面形式发出整改

通知书，进一步规范物业住宅小区公共收益管理。

二、规范物业管理,提升服务水平。一是加强对物业管理法

律法规的宣传力度。积极引导社会各界和广大业主关心、参与和

支持物业管理工作，同时通过电视台、“福建微尤溪”、微信、

宣传栏等多种媒介进行《民法典》《福建省物业管理条例》《三

明市物业收费实施办法》和小区管理规约、物业合同等法律法规

的宣传，不断提高广大业主对物业管理法律法规的认知度。二是



加强物业服务企业源头管理。积极引导乡镇、社区、业委会严格

按照物业管理招投标管理办法，严把物业服务企业无法准入和退

出关，确保不符合要求和不专业的物业服务企业进入小区从事物

业管理服务工作，真正地从源头上解决物业管理服务行业混乱无

序的局面；三是畅通投诉渠道打造群众满意物业。构建群众来访、

电话、信箱、网络“四位一体”举报体系，积极受理各类业主的

来电、来信、来访。按照《三明市城市管理局、三明市司法局关

于建立物业纠纷人民调解工作机制的通知》成立尤溪县物业纠纷

人民调解委员会，进一步构建以事前预防为主、事中控制和事后

补救为辅的物管矛盾快速反应调处机制,实现问题有登记、分流

有去向、查处有结果。

三、强化业委会建设,提升业主治理能力。一是加强业委会

的业务指导。按照《条例》规定依法加强对小区业委会建设工作

的监督与指导，去年我局积极配合城关镇政府指导日出东方、东

滨花园、毓秀花园、农机车辆厂 4 个小区成立业委会，锦鸿佳园、

财富公馆、闽中豪庭、大儒名城、沈城尚品、丽景花园 6 个小区

完成业委会换届工作；二是加强业委会组成人选的把关。积极探

索“党建+业委会+物业管理”模式，引导党员干部、退伍军人、

离退休公职人员按程序参选进入业主委员会，在小区物业管理中

发挥模范带头作用。

最后，感谢您对我县城市管理工作的关心与支持，并希望能

一如既往的多提宝贵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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